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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达江门市文化旅游体育专项资金 

（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补助用途） 

 的通知 
 

各市（区）财政局： 

根据江门市文广旅体局组织各市（区）申报 2019 年市级非

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扶持经费的情况，并经江门市文化广电

旅游体育局研究，现由江门市下达各市（区）文化旅游体育专项

资金（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用途）11 万元，用于市级非物

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和传承（具体分配明细详见附件）。

此款列“2070110 文化和旅游交流与合作”2019 年一般公共预

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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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市（区）切实加快预算执行，并加强资金监管，不得挤

占、截留或挪用，确保专款专用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 

  附件：江门市下达各市（区）文化旅游体育专项资金（市级 

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用途）资金分配明细表 

 

 

江门市财政局 

2019 年 9 月 26 日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。 

  江门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6 日印发 

 


